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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

復牌進度的季度更新
及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佈乃由智富資源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

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 
作出。

茲提述(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五日、二零
二四年五月十四日、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四日、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四
年八月三十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及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ii)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七月九日、二零二四年十月七日、二零二五年一月二日及二零
二五年三月十四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復牌指引、復牌進度的季度更新及
額外復牌指引；(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五日、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及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核數師變動；(iv)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及二零二五年四月十四日之
公佈，內容有關本集團的訴訟；(v)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七日之公佈，內
容有關（其中包括）特別審閱的主要發現；及(v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三
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內部控制審查的主要發現及結果（統稱「該等公佈」）。除另有界
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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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牌進度的季度更新

董事會謹此向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提供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達成復牌指引的
最新進展，概述如下：

委聘專業機構

本公司已委聘財務顧問禹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及法律顧問協助本公司進行復牌工
作。本公司正與其顧問緊密合作以制定其本身計劃滿足復牌指引，並將盡快向聯交
所提交復牌方案。

尚未公佈之財務業績

本公司已分別於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及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刊發所有尚未公
佈之財務業績，即(i)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三財年」）之經
審核年度業績；(ii)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四財年」）之經審
核年度業績；及(iii)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本公
司將於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刊發相應的年度及中期報告。

業務營運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電子產品及自然資源貿易、石化生產、油氣勘探及生產、採
礦、提供金融服務以及物業開發及投資。本集團的主要業務自停牌以來保持不變。

於二零二三財年及二零二四財年，本集團分別錄得收益約737.2百萬港元及320.6百
萬港元。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為約3,202.9百萬港元，而本
集團的淨資產約1,991.0百萬港元。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本集團有四個可呈報
的經營分類，包括：(i)貿易業務（「貿易業務」）；(ii)金融業務（「金融業務」）；(iii)物業發
展及投資（「物業業務」）；及(iv)採礦、油氣業務（「油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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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業務

本集團的貿易業務包括手機及其他電子設備的貿易，銷售覆蓋香港、中東及歐洲 

市場。

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貿易業務分別錄得收益
約718.8百萬港元及307.7百萬港元。本公司未來將致力進一步擴大貿易業務的規模，
並開拓其他海外市場，以期帶來可觀而穩定的利潤，支持本集團的長遠發展。

金融業務

本集團的金融業務包括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業務、包銷佣金、企業財務服務顧問
及證券保證金貸款組合的利息收入。於二零二四財年，金融業務收入約為10.1百萬
港元，而二零二三財年則為17.4百萬港元。截至本公佈日期，在新董事會的支持下，
金融業務業務運作正常。

物業業務

本集團擁有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湛江市湛江經濟技術開發區東海島之五幅
土地之土地使用權，而該等土地之總佔地面積及規劃總建築面積分別為約266,000平
方米及1,300,000平方米（「湛江物業」）。該等土地分為兩個部分：持作出售部分（非商
業部分）及持作投資部分（包括商業及非商業部分及車位）。根據獨立估值師編製的
估值報告，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湛江物業的市值約為人民幣31億元。湛
江物業目前處於查封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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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西城區廣安門南街60號榮寧園社區的兩個商業
單位及384個車位（「北京物業」）。北京物業已用於租賃，並於二零二四財年產生租金
收入約2.9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三財年產生租金收入約1.0百萬港元。根據獨立估值師
編製的估值報告，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物業的市場估值約為人民幣
2.529億元。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及二零二五年四月十四日之公佈所披
露，本集團旗下物業業務面臨多起訴訟。本公司正與其法律顧問緊密合作，以儘量
減少訴訟的影響，並維護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本集團將集中資源解決湛江物業
的法律問題，加快項目開發，力爭在當前較為艱難的市場環境下盡快實現項目回
報，並努力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本公司將適時另行發佈公佈，向股東通報訴訟的
重大進展。

油氣業務

本集團於馬達加斯加的石油勘探區塊已暫停營運。本集團正審視及重新規劃油氣業
務。本公司管理層計劃探討與合適的業務夥伴共同發展此業務分部的機會。暫停經
營油氣業務對本集團整體業務發展並無重大影響。

內部控制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三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委聘信永方略風險
管理有限公司為內部控制顧問，就本公司所採取的補救措施進行內部控制審查及
跟進審查，以協助本公司管理層加強本集團的內部控制系統。內部控制顧問於二零
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出具內部控制報告，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三
日之公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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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包括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內部控制報告中的內部控制審查及跟進審查的內
容、發現及結果。本公司已獲悉管理層已確認並同意內部控制顧問的調查發現及結
果。

本公司已採納內部控制顧問所建議的所有意見及建議，並已採納、修訂及╱或加強
（如適用）本公司的相關政策及程序。內部控制顧問已在本集團實施相關補救措施
後進行跟進審查。經考慮內部控制審查報告及本公司所採取的補救措施後，董事會
認為（審核委員會亦同意）：(i)在內部控制報告中識別的所有內部控制漏洞均已通過
適當的建議整改得到充分解決；(ii)本公司採取的補救措施屬充分及適當；及(iii)本
公司已建立足夠而可靠的治理、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系統，以履行其上市規則下的 

義務。

其他更新

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昭軍先生領導的審閱小組已完成對該事項的特別審閱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四日之公佈所披露）並出具日期為二零二五
年四月十一日的特別審閱報告（「特別審閱報告」），其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五年四月十七日之公佈。

就特別審閱報告，審核委員會已(a)審閱辭任函，以了解需要處理的已辭任核數師的
關注事項及未決審核事項；(b)審閱隨附的特別審閱報告及相關文件；(c)與管理層及
董事會就未決審核事項進行討論；(d)與審閱小組及現任核數師討論特別審閱的工作
範圍及所用方法；及(e)比較公佈中其他類似交易所使用的審查範圍及方法。

審核委員會認為，特別審閱報告的內容及發現全面並已充分處理未決審核事項。
董事會已審閱特別審閱報告，並認同審核委員會的意見，認為特別審閱報告結果全
面，並已處理已辭任核數師所提出的未決審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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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二四年四月二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並
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本公司滿足復牌指引中規定的所有要求為止。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智富資源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許世平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許世平先生及黃磊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
高淑娜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昭軍先生、王寧先生及陳廣安先生。


